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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单位名称：广州市先进油库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：广州市先进油库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项目安全

评估报告

项目简介：

广州市先进油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先进油库”）主要从事成品

油批发经营业务，并取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【粤穗 WH安经证

字[2016]1028（10）】。先进油库目前储存汽油、煤油和柴油等成品油

的批发仓储业务。该油库拥有油罐 8 座，其中柴油罐 5座（总容量为

10000m
3
），汽油罐2座（总容量为7000m

3
），煤油罐1座（容量为3000m

3
），

先进油库的总库容量为 20000m
3
，为三级石油库，另外油库配套 3000

吨级码头一座。油品通过该码头运进出及通过陆路汽车运出。

先进油库属于危险化学品批发经营单位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

危险源辨识》（GB 18218-2009），先进油库储存的汽油和煤油属危险

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物质，其中汽油罐的容量为 7000m
3
，煤油罐的容量

为 3000m
3
，其储存量已构成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。公司于 2015

年 7月 23日经广州市南沙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，取得《危险

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告知书》，有效期至 2018年 7月 22日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

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关于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细则》的通

知》（粤安监〔2013〕17 号）等国家、地方的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

规定，先进油库应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并确定重大危险源等

级。

受先进油库的委托，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劳安公司”）对先进油库的重大危险源进行了安全评估并确定为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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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重大危险源。通过对先进油库的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，找出其潜在

的事故隐患和安全管理上的不足之处，提出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，降

低安全风险，改善安全条件，同时为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宏观管理提供

客观、公正的依据。

本评估报告主要依据《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

于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》

（粤安监〔2013〕17 号）的报告格式内容进行编制。

评价小组成员：黄继勇、张千林、许春宝

审核人：尹荣华

过程控制负责人：彭登奎

技术负责人：陈燎原

评价结论：

综上所述：广州市先进油库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

险程度是可以接受的，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生产条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

法律、法规及规范、标准的规定和要求，具备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

备案条件。


